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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债权确认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运环保”）

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了第一批无争议债权确认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

司债权申报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2021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安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第二批无争议债权确认的（2021）皖08破1号之四《民事

裁定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2021年5月31日，本院根据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桐

城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对宁阳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凯里

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招远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盛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盛运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桐城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环保系公司）进

行实质合并重整。2021年12月20日，管理人向本院申请裁定确认盛运环保系公司

第二批无争议债权。 

本院查明，管理人于 2021 年 10 月 19日，将截至 2021年 10月 18日调查职

工债权的情况列出清单公示并提交职工进行核查，经核查，789户职工债权无异

议，共计债权金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2,596,135.05元。 

2021年 11 月 8日管理人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向全体债权人提交了《关

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本次核查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提交核查

债权表》涉及 719户债权人的债权，已经本院裁定确认的债权，及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上审查结果为不予确认且债权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不列入提请债权人会议

核查债权的范围。其中第一批裁定确认的债权中，因实质合并重整有安徽国元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前海晋商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共 2户债权人申请变

更申报债权性质和债权金额，本次重新进行了债权核查。 

经职工债权公示以及全体债权人核查程序，对 1,355户债权人的 1,644笔债

权无异议，共计债权金额 5,783,891,555.64 元，包括：有财产担保债权 38 户

41笔，债权金额 2,282,145,175.38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债权 4户 4笔，

债权金额 41,499,160.17元；职工债权 789户，债权金额 32,596,135.05元；税

款债权为 2 户，债权金额为 8,127,701.28 元；普通债权为 531 户 770 笔，债权

金额为 3,370,542,327.86元；劣后债权为 34户38笔，债权金额为 48,981,055.90

元。管理人就上述共计 1,355户债权人的债权制作了《提交法院裁定第二批债权

表》。 

本院认为，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

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

经公示、债权人会议核查，职工、债权人、债务人对管理人编制的《提交法院裁

定第二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均无异议。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对盛运环保系公司无

争议债权进行确认，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山东捷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355 户债权人的债权。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公司管理人将继续勤勉尽责，按照《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合规

推进盛运环保系公司合并破产重整程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刊登，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 12月 29日 


